
 

 

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遴选暂行办法 

（2011-2015） 

 

学科建设是高等学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是学校建设的龙头，是高校发展永恒的主

题，是提高教学、科研水平的根本途径。以遴选的校级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为抓手，提升

学科建设水平和层次，经过三至五年建设，力争使我校成为国家级立项建设博士学位授予单

位，特制定本办法。 

第一条  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的遴选原则 

1、发挥优势、体现特色。遴选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应从学校办学方向和学科专业结

构特点出发，注重树立自身的学科特色、优势。所遴选出来的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与省内

其他院校的学科相比具有突出优势与明显特色。 

2、坚持标准、保证质量。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的遴选应坚持条件和标准，要特别注

意选择建设基础好、社会影响和发展潜力大，有条件在短时期内建设成为代表我校办学特色

的学科。 

3、逐步发展、突出重点。遴选的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应是学校的特色和优势学科，

具有较大的专业服务面，对相关学科和其他学科的发展具有较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4、遴选 5个左右的一级学科进行建设，滚动发展。 

第二条 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的学科设置 

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按照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新公布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

学科目录（2011 年）》一级学科设置。 

第三条 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的申报条件 

1、研究方向：遴选的一级学科应具有 4-6 个特色鲜明、相对稳定的学科研究方向（学

科研究方向应分别所属不同的二级学科），且其中至少有 1-2 个属于学科前沿的研究方向或

对国家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 

2、学科梯队：学科梯队的学历、职称和年龄结构比较合理，学科带头人有较大的社会

影响和较高的知名度，遴选出的一级学科应具有较强的学术骨干和后备力量。原则上，学科

带头人应为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或后备人选）；学科梯队中应有正高级职称人员 6名，博

士 10名。所有学科梯队人员应是人事关系隶属本校年龄小于 60 岁的在编在岗人员。 

3、科学研究：遴选建设的一级学科有良好的科研工作基础和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原



 

 

则上应该满足下面三项（成果取得时间为：2006 年 7 月 1日至 2011 年 7 月 30 日）： 

1）理工科：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项以上；人文社科：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1项以上。或者获得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理工科 达到 200 万元，人文社科达到 30万元。 

2）理工科：在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30 篇以上；人文社科类：在 CSSCI、

教育厅职评国重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30 篇以上，撰写论著 3部以上。（参照《淮北师范

大学科研奖励暂行办法》规定执行）。 

3）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 1项以上，或者获得厅（局）级科研奖励 2项以上。 

4、学术活动：有浓郁的学术氛围，能够广泛开展学术交流与合作，并在国内外具有一

定的影响力；与国内外学术机构、研究机构或大学的同类学科有稳定密切的联系或交流。 

5、学科平台：有比较先进的教科研仪器设备，较充足的国内外图书资料。 

6、人才培养：有丰富的高层次人才培养经验，在本一级学科内已授予数量较多且质量

较高的硕士学位，培养研究生受到社会的普遍好评。 

第四条 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的遴选程序 

1、申报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必须按要求填写《淮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立项建设一级

学科申报表》（简称申报表），由学科所在单位审核后，一式三份报送学科办，同时应上报

各种证明材料的复印件（原件备查）。  

2、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对《申报表》进行形式审查，审查不合格的学科不得参加遴选。 

3、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的评议，由学校组成的专家组评审，校长办公会议批准公布。

  4、在同等条件下，优先支持具有特色的交叉学科、应用学科和新兴学科。 

第五条 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一经批准要根据《淮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

基本目标》，认真研究制订建设规划，填报《淮北师范大学博士学位立项建设学科规划》（简

称规划），学校组织专家对《规划》进行论证，报校长办公会审批后下达执行。 

第六条 附则 

1、本办法从发文之日起执行。 

2、本办法由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解释。 

 


